
踏险寻证 司法破局

公益诉讼的“战场”，往往在污染现
场的第一线、生态破坏的腹地、监管交
织的模糊地带。刘凌云的日常工作，便
与这些“风险”相伴。

一处滨海河口湿地被建筑垃圾填
埋，周边群众反映强烈。刘凌云接手后，
遭遇的首个难题竟是“身份”之困——该
区域登记为“滩涂”，未被列入湿地名
录。证明其为“湿地”，成为一切工作的
前提。她和团队踏上了长达数年的求
证之路。33次现场勘查，足迹遍布堆积
如山的建筑垃圾和泥泞滩涂；17次专家
论证，只为寻求最坚实的科学支撑。取
证过程充满未知：堆积体是否稳定？现
场环境是否安全？每一次踩踏、每一次
取样，都需直面潜在的危险。

“守护地球之肾，再现绿水青山，
‘检察蓝’责无旁贷。”凭着这份信念，她
和团队最终取得了关键性的专业鉴定
报告，确证了湿地属性。这份报告，成
为撬动4200万元专项资金、实现300余
亩湿地异地修复的基石。该案也获评
全国典型案例。然而，成功的案卷背
后，不会记载那些烈日与寒风中的跋
涉，也不会记录面对复杂利益纠葛时的
重重压力。公益诉讼的取证之路，每一
步都踏在风险的边缘。

法庭之上的博弈，是另一种无形的
“风险”。这不仅关乎法律条文的精准适
用，更关乎公共利益的最终实现。在一
起污水处理厂因长期排放不达标被起诉
索赔的案件中，刘凌云敏锐地洞察到潜
在危机：2年来企业已背负沉重罚款，资
金受限，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污染问题。

公益诉讼检察官的角色，在她看来，
不应止于“公诉人”，更应是“社会治理的
推动者”。她主动请缨，将思路从“对簿
公堂”转向“寻求共赢”，积极与法院沟通，
推动以司法确认方式，将大部分损害赔
偿金定向用于企业环保技术改造升级，
并争取政策与资金支持，形成治理合
力。最终，企业排放实现稳定达标，达到
了保护环境与企业发展的双赢。

敢于在办案中“尝鲜”创新

公益诉讼作为一项较新的检察职
能，前方多是“无人区”——无案例可供
参考。敢为人先，是职业的要求，也意
味着要直面“第一个吃螃蟹”所带来的
未知与挑战。一家酒店因非法售卖穿
山甲等珍稀保护动物被查处。如何追
责才能既惩戒过去，又警醒未来？当时
正值《民法典》颁布实施，刘凌云提出了
一个创新构想：在追究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责任的同时，提出惩罚性赔偿诉求，

并探索以“劳务代偿”的方式履行——
让侵权人变身为普法宣传员，向餐饮同
业者宣讲野生动物保护法规。

这个想法得到法院判决支持，也得
到各职能单位及餐饮企业支持。检察
机关联合法院、市场监管部门、司法部
门共同开展普法宣传活动，30余家酒店
参与其中。“一只穿山甲就要赔偿近 50
万元，以后谁还敢弄野味！”一个参加活
动的酒店负责人感叹道。案后，刘凌云
参与编写的《关于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
护领域开展公益诉讼劳务代偿工作的
暂行办法》被最高检转发推广。作为全
国首例以劳务代偿履行生态环境损害
惩罚性赔偿民事公益诉讼案，该案获评
全国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刘凌云敢于在办案中“尝鲜”创新，
既来源于实践的积累，更来源于对“双
赢多赢共赢”理念的严谨思考。她在办
理生物多样性保护系列案时，勇于探索
办案空白点，锚定解决共性问题，构建
起野生动物全流程保护机制。她在探
索运用生态环境替代性修复方式、破解
执行难中，率先尝试在全省采用专家意
见，成功化解鉴定难以认定的问题。她
作为参与人之一，协同检察机关探索把
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与公益诉
讼检察建议相互转化，联合创新检察监
督与人大监督、政协监督协同机制，最
高检在全国 16个省进行试点推广。刘
凌云以其专业与担当，在这片“无人区”
留下了坚实的足迹。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公益诉讼实行一体化办案机制，她
的“战场”从不限于一隅。她经常被指
派办理全省、全市重大疑难复杂公益诉
讼案件，并担负着指导、协同基层检察
院办案的职责。她与基层检察院干警

组成办案组，指导办案组调查取证和审
查证据，审核把关法律文书，领办、参办
基层检察院公益诉讼案件千余件。与
此同时，她与同事一同编写的《青岛市
检察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衔
接实施办法》《野生动物保护领域公益
诉讼办案指南》等，成为青岛公益诉讼
检察工作的重要遵循。

2021年年底，刘凌云参与办理最高
检交办的南四湖专案。南四湖流域涉
及四省，存在污染源多、面积广、监测难
等问题。在开展实地调查取证时，正值
寒冬腊月，刘凌云和同事们一肩霜雪，
风雨兼程，辗转济南、枣庄、济宁等地，
沿湖走访了解渔民生产生活，与行政机
关磋商统一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河段
治理方法，与办案团队研讨难点问题和
解决路径。她参与办理的南四湖专案
中的 19 起案件全部依法审查终结。
2022 年，南四湖专案检察听证期间，视
频中出现渔民在码头忙碌作业的场景，
小渔村重焕生机。

回顾 11 年的公益诉讼检察实践，
掌声和荣誉只是岁月长河中的短短一
瞬，刘凌云始终默默坚守、踏实付出，公
益诉讼检察推进历程也见证了她每一
步的成长足迹。

作为检察公益诉讼的实践者、见证
者，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山峦层
林尽染就在眼前。当看到被垃圾掩埋
的湿地重现水草丰美、白鹭飞翔；当见
证困扰多年的污染痼疾得以根治，企业
焕发新生；当听到百姓因环境改善而绽
放笑颜，刘凌云那份“用一身‘检察蓝’
去守护‘青山绿’”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而驱动刘凌云前行的不竭力量，或
许正是公益诉讼让人民生活越来越美
好的满心期待。

青岛晚报/观海新闻/掌上青岛记
者 陈小川

一身“检察蓝”守护“青山绿”
青岛市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官刘凌云获评“青岛榜样”11年如一日守护碧海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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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身形纤弱，脚步却总

是匆忙而坚定；她语气温
和，目光里却透着不容退让
的执着。11年，4000多个日
夜，青岛市人民检察院公益
诉讼检察官刘凌云的“战场”
在污水横流的沟渠里、在垃
圾填埋的滩涂上、在证据模
糊的案卷中、也在唇枪舌剑
的法庭上。她一次次踏入
荆棘之地，不是为了赢取掌
声，而是为了找回一片湿地
的生机、一湾湖水的清澈、
一方百姓的笑颜。以身披
的“检察蓝”，守护人们心之
所系的“青山绿”——这是
她的初心，亦是她的征程。

2025 年 12 月 29 日，刘
凌云获评“青岛榜样”。

刘凌云。受访者供图

晨出暮归
是办案日常

1 月 5 日，记者采访刘凌云
时，听她讲述了几个日常办案中
的小故事，朴素之中，尤见深意。

暴雨中勘验现场步步惊险
刘凌云收到一名志愿者提供

的线索，表示在某地有非法破坏景
区矿石的行为。涉及到矿产资源
保护和基建问题，专业性较强，刘
凌云商请了一位专业人员陪同前
往勘验现场。当天预报有雨，刘
凌云等人出发时没下，到了山顶
开始暴雨如注，虽然准备了雨具，
但山顶大雨加大风，起不到任何
防护作用，甚至还会遮挡视线。
沿着山路勘验过程中，多名同事
不同程度跌倒、翻滚。刘凌云表
示，下山过程如同“滑滑梯”，但事
后回想，非常惊险。

家人“不敢坐”她的车
公益诉讼检察官常被称作“持

证的户外工作者”，会驾车是必备
技能。刘凌云拿到驾照后，工作节
奏便常常是清晨与同事驱车出发，
日暮方归。长年的奔波让她练就
了过硬的“车技”，她却笑言：“家人
都不敢坐我的车，说我开得太快。”
其实，公益诉讼检察官的车不仅
快，还讲究一个“准”。野外常无坦
途，贴着土沟边缘稳稳疾驰，对她
来说是“家常便饭”。

刘凌云（左二）走访群众。受访者供图 刘凌云。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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